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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藏族自治州公路管护条例

（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４日玉树藏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５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路建设和管理，发挥公路在国民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中的作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
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州境内的县道、乡道和专用公路。
第三条　本条例所指公路管护范围：公路的路基、路面、桥梁、

涵洞、排水设施、防护构造物、里程碑、路标、测桩、安全设施、养护
设施、护路林木、养护料场、公路用地、专用房屋等。
第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公路主管部门负责全州公路管理工

作。公安、土地、城建、工商、水电、农牧等部门配合做好公路管理
工作。
自治州境内的公路实行分级养护和管理，州至县道由州工交

局负责，县至乡道由县工交局负责，乡至村道由所在地乡人民政府
负责，专用公路由使用单位负责。州、县工交局协助省公路管理部
门做好国道、省道的管护工作。
第五条　公路养护单位应定期检查路况及其设施，及时修复

损坏部分，保持公路的完好、平整、畅通，提高公路的耐久性和通过
能力。
第六条　在公路两侧修建民用建筑、草原围栏等永久性工程

设施，其建筑物边缘与公路边沟外缘的间距为：国道不少于２０米，
省道不少于１５米、县道不少１０米，乡道不少于５米；控制的红线
范围内不得办理土地征用或宅基地审批手续。
第七条　禁止在公路用地范围内采石、取土、挖砂，构筑设施，

堆放物料，倾倒垃圾等。禁止在大型公路桥梁的上、下游各５００米
范围内采挖砂石，修筑堤坝和进行爆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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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公路上设置障碍物，以及进行其他危及车辆安全行驶
的行为。
第八条　建筑单位修建工程，需要临时挖掘公路、占用公路用

地及公路设施时，应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并保证车辆安全通行。
完工后，建设单位应按原有标准修复。
第九条　公路养护单位在公路养护中，应加强对沿线植被、环

境和通讯设施的保护。对造成耕地、草地、林地损坏的，应进行复
垦或按有关规定向主管部门缴纳补偿费。
第十条　在公路用地范围以外设置公路养护砂石料场或施工

取土场地，需要占用土地的，应报请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
门批准，并按社会公益事业办理长期或临时拨用手续。
经依法划拨使用的土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或索取价

款。
第十一条　公路遇有雪阻、塌方、水毁、泥石流等灾害造成交

通严重受阻时，公路主管部门或养护单位应及时报请当地政府组
织抢修，尽快恢复通车。
未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履带车和铁轮车不得在铺有路面的

公路上行驶。
第十二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对公路养护工作中成绩显著

的单位和人员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由公路主管部门分别情况，责令

其停止危害行为，限期拆除违章设施，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处以
２００—２０００元的罚款。
公路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公路主管部门给予行政

处分。
第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

通知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主
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
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
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五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解

释。
第十六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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